关于开展2023年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参加第八届高校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鄂教思政函〔2023〕2号）要求，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引导广大师生员工进一步夯实清正廉洁思想根基、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培养廉洁自律道德操守、弘扬崇廉拒腐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廉洁治校、廉洁从教、廉洁育人、廉洁修身意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学校实际，现将开展有关活动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廉洁润初心  铸魂担使命
二、活动对象
全体在校师生
三、活动组织
本次活动作为学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图书馆、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联合主办。
四、活动内容
结合学校实际，围绕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师廉洁育人、学生廉洁养成，分知识问答、作品征集和案例展示三个单元。
（一）知识问答单元
组织师生参加廉洁知识网络答题，推动形成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的重大理论、重点知识、重要部署的热潮。具体通过关注“中国大学生在线”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廉洁教育”参与答题，或登录中国大学生在线活动平台参与答题，首次登录需填写姓名、绑定手机号并填写武汉华夏理工学院。鼓励师生广泛参与廉洁教育知识答题，每人可答十次，记录最高成绩。教育部将综合答题正确率、完成时间等因素对全国前100名优秀学员颁发电子学习认证证书。
[bookmark: _Hlk129348696]   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党委学生工作部、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
（二）作品征集单元
1.“廉心文语”校园征文。组织干部师生结合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实际，撰写诗歌、散文、随笔、信件等，促进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等深入干部师生思想和心灵，弘扬廉洁教风、廉洁学风和廉洁家风。除诗歌外，文章字数3000字左右。文件为doc或docx格式，标题为二号黑体，正文为四号宋体，单倍行距。
牵头单位：图书馆、党委组织部、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
2.“润心话语”视频征集。组织干部师生围绕廉洁故事、清廉人物、典型案例等，创作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情景剧视频作品，挖掘宣传革命先辈、历史人物、身边榜样的廉洁事迹和崇高品格，激励干部师生廉以律已、无私奉献，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品应以尊重史实和客观实际为基础，构思新颖，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视频格式为mp4格式，像素不超过1920*1080，画质清晰，声音清楚，标注字幕。视频时长应在20分钟以内。每部视频作品需附200字左右文字说明，简要介绍创意思路、主要内容、特色特点等。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
3.“清心妙语”创意征集。组织干部师生挖掘校园文化、历史文献、传统经典、文物古迹等蕴含的廉洁元素，创作海报、公益广告、文创设计等平面创意作品，提炼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时代价值和教化功能，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和政治生态。设计作品要求思想积极、创意独特、形式新颖，具有较强的辨识度和整体美感，富有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每件作品需附作品名称和200字以内的设计说明，能够清晰表达作品立意内容。作品须为平面图片形式，格式为jpg或png，一件作品图片不超过四张，单张图片尺寸为210mm*290mm，分辨率为300dpi, RGB模式。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
牵头单位：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三）案例展示单元
  各二级党组织结合活动开展，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廉洁教育的做法成效，提炼形成廉洁教育工作案例。经学校评审后，优秀案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展示，并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优秀获奖案例将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展示。工作案例重点着眼于廉洁教育对提升本单位治理能力、促进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作用，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具有系统的工作思路、完善的运行机制、典型的经验做法、坚强的组织保障、突出的工作成效，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每项案例需提交《高校廉洁教育工作案例申报书》（以二级党组织名称+工作案例名称命名）、支撑材料一份（用于网络宣传展示，照片不多于5张，视频不多于一部，格式为mp4格式，像素不超过1920*1080，5分钟内）。
牵头单位：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
  五、作品要求和报送方式
  1.作品要求：各类提交的作品需为原创作品，作品的版权和内容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适合公开宣传展示。凡涉及有关法律问题，由作者自行负责。一经提交，视为作品作者同意将该作品的使用权授予此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组织单位。组织单位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刻录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各类作品原则上不予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2.报送方式：每件作品以“征文/视频/设计/案例—姓名—二级党组织名称—联系电话”命名，每类作品单独设文件夹，以二级党组织为单位于2023年4月21日前，将作品电子版和经基层党组织审核盖章的作品推荐表（详见附件1）、作品推荐汇总表（详见附件2）、案例推荐表（详见附件3），报送至各牵头单位。具体如下：
征文类：图书馆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81695632；
视频类：党委宣传部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81695513；
设计类：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81695759；
[bookmark: _Hlk129350487]案例类：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联系人：黄老师，联系电话：81695556。
  六、活动安排和评选展示
  2023年3月启动，2023年6月结束。分为各单位组织报送、学校评选推荐、集中展示宣传三个阶段。
  1.各单位组织报送（2023年4月21日前）：各二级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廉洁教育活动，遴选优秀作品报送。
  2.学校评选推荐（2023年4月下旬）：学校根据各单位选送的各类作品和案例，按照相关标准要求，组成相关领域专家组，从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等方面进行评选，遴选出的优秀作品和案例择优向上级推荐，获评全国获奖作品参加统一展示。同时，学校将根据各二级党组织组织参加知识问答人数比例、报送作品数量和质量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确定一、二、三等奖作品若干，颁发荣誉证书等。
3.集中宣传展示（2023年5-6月）：经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和案例，在学校相关平台推送展示，并积极向各主流媒体推送。
七、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二级党组织要将此活动作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研讨、组织策划，广泛动员干部师生积极参与，保证数量、注重质量。
2.严格规范。在活动组织开展中，要严把政治关、质量关和公正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坚决杜绝各类弄虚作假行为，提交的作品不得有知识产权争议。
3.注重实效。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特点，突出特色，务求实效，发挥活动的牵引作用，将廉洁教育与党团组织生活、校园文化活动、师生社会实践等有机结合，探索形成常态化长效化廉洁教育机制。
4.浓厚氛围。各牵头部门、各二级党组织要充分利用各自宣传平台，围绕活动主题做好宣传教育，大力营造学廉思廉践廉的校园文化氛围。



























附件1 
 廉洁教育作品推荐表
	作品名称
	

	推荐类别
	（征文/视频/设计）

	所在基层
党组织
	

	联系方式
	

	主要参
与
者
	序号
	姓名
	职业/职务

	
	1
	
	

	
	2
	
	

	
	3
	
	

	
	4
	
	

	原创承诺
	此作品为本人牵头制作的原创作品，作品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积极健康，适合公开宣传展示。同意将该作品的使用权（包括但不限于基于宣传目的对作品的改编、汇编、互联网传播等）授予高校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组织单位。所授权作品的版权和内容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如有违反本承诺相关行为，由本人承担一切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基层党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廉洁教育作品推荐汇总表
单  位：                       类    别：（征文/视频/设计/案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作品（案例）名称
	所在基层
党组织
	作品（案例）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此表由各二级党组织填写，4类作品分开汇总，纸质版须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
